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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2005_E5_B9_B

4_E5_8F_B8_c36_49940.htm 北京5月24日电 2005年国家司法考

试时间确定为9月17日、18日两天。司法部24日就有关考试事

项发出公告。 根据公告，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卷、笔

试的方式，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

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考试分为四份试卷，每份试卷分

值为150分，四卷总分为600分。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为

机读式选择试题，试卷四为笔答式实例（案例）分析试题（

含法律文书写作）。 另据了解，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

评卷，考试成绩由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布。根据《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2005年国家司法

考试的通过数额及合格分数线，待考试结束后，由司法部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公布。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的人员，由司法部统一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记

者李薇薇） ２００５年国家司法考试６月１日起开始网上预

报名 北京5月24日电 6月1日至20日，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进行

网上预报名。实行网上预报名地区的报名人员可在此期间内

登录司法部网站（http://www.legalinfo.gov.cn）进行网上预报

名。 司法部24日就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发出公告。

公告指出，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方式分为网上预报名

和现场报名。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现场报名时间为7月1日

至20日。已网上预报名的人员须在上述期间内到报名地司法

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确认；不实行网上预报名地区的

报名人员应当在上述期间内，由本人到户籍所在市（地）司



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报名。在户籍所在地以外

工作、学习的人员，可以在工作、学习地报名。户籍在放宽

地区的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学历人员，在非放宽地区或其他放

宽地区报名、考试的，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应当

在户籍所在地申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可

以根据本地区报名工作的实际需要，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确

定具体的现场报名时间，并向社会公布。国家司法考试不举

办考前培训班 北京5月24日电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在即。司

法部24日发出的公告强调：司法部和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不举

办考前培训班，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

考前培训辅导。 根据公告，考试的复习与辅导根据《国家司

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司法部已制定出版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人

员可依据考试大纲进行复习、备考。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的国家司法考试，

其范围以这个大纲为准。另外，为确保国家司法考试公平、

公正，进一步增加国家司法考试的透明度， 2005年国家司法

考试结束后，司法部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考试试题及参考答案

。应试人员对试题参考答案有异议的，可自试题、参考答案

公布之日起至9月28日期间登录司法部网站，在其中的“2005

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参考答案异议专区”中对试题参考答案

提出异议并说明理由。司法部将组织专人收集、整理各方面

对试题参考答案提出的意见，并在试卷正式评阅工作开始前

提交专门成立的“试题参考答案审查专家组”研究、论证。

五类人员不得报名国家司法考试 北京5月24日电 司法部24日

就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发出公告，指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

的，报名无效。 一是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二是曾被

国家机关开除公职的；三是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四是依

照《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被处

以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的；或被处以

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另外，公告还规定，已

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以

及已经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

上毕业学历的人员，也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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